
A

A08
责编/董富勇 曾嘉 审读/邱立波 美编/雷林燕

众生相 2021年8月23日 星期一 广告

!!"#$%!"#$%&'()
*+,-./012345647(4)7

&'()$
89:;<2=74>?@AB
CDEFG26GHIJKL
222M6=M6(M6=M222NO
+PQ+,R234)54(47S=T

!"#$%&'#FUV
WX$YZ[$R\]^_'
`89Rabcdefghi
jklmX$nofpqrs
rtuvR̀ wxM:yMz{
%a`n|}%~X$YZ[
$!"#!"$I1!"!#%$&
!%'($&!&'#'$
()*+,,-./,-01234567

!"#$%&
*+*,

!-./0*+*1234564447
!89*+*,:;34443566

!<=>(?>@ABC!"#$%#&!
DEFG

!!"#$%&'()*+,-.-/-
!"#$ !"##$$$!

!"##$$$%

'()*+,

!"#$ %&'( )*+, -.-/
0123 4567 89:; <=>9

89)*+,-.
/a0F12$m34
5?6.7./R89
:R;<=>?@ABR
/CD/qEFGYZR
HIpJsK%u=R\
]L/MN#OP1:y
%QR@RE<<S
89:;*/<</-=-,/,
()>*?@A
+,,2,/2+1</3BC7

!"#$%&'(-./0 1234
89)Tw%UVWXY

Z[\]C^|!_`Za
CRbcdef|%ghij
tkeflmij#
DEFG*<=20H/-=/----

H0IJ

)*+, -./0
IJKLMNOPQRSTU
VWXYZ[\]^_`aT
bcdefghijklm%
c[nopqrskltu
Z*+=-ovwxsm,,oy
,<+ofghxsmz{|#
}~!+";#r$x%&
'()*3+,-./7
12 3456789:;4;8<
;=:45<:;;8<;<:8<=58=84

>?@ABC/
nopqrst.u

v~wxFoRyz89)
{|}~Ro!"#M$g
%&R'()*#
~!*0";%^box.
u1T'()*t
?@5ABCDEFG

D!EFGH;=33=533635
IGH;=3848:<98:

Y2#3!'#FUVW
X$YZ[$R\]^_'`8
9+%JwxM:yMz{My,M
-.MTwOR+%=/0`n1
2KL&"3(!uvRabcd
efg~X$YZ[$!"Ja
|4M567>}%X$no8
9~):;<O#!"$I1
!"!#%$&!&'($&!)'#'$
()*+,,-./,-01234567

!"#$%&

%&
;A=>Jy?OABa

0F1j@lA=>J89O
ABa0F1~ABB"RE
CDEwFGHB"IJRK
LF1MN8OaCPQRR
2ST]CU+VWRLF1
~8OaCXYZ1[N#
45C63"77589:u;

567"89:;%&
i\[$8w]^_`a

5bOJcdi\OJ7Eef
=efg1"#$$%&&'('$)*'"(+
,O\hi@a0F1R[$j
i@a0F1Rki\[$k
lm^n#ki\[$oIo
Zpki\eqr[0stR
urv~F1Kki\[$o
IoZqrwxst#yzF{

KGIJ

乘客下公交车时被带倒受伤

公交公司不但要担责
还得赔偿精神损害！

下车时乘客还未站稳，公交司机
就启动车辆，导致乘客被起步的车辆
带倒受伤。近日，北仑法院梅山法庭
依法审理了一起公路旅客运输合同
纠纷，判定公交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

2019年11月，林阿姨买完菜乘
坐公交车回家，在北仑某站下车时，
人还没站稳，司机就边启动车辆边
关闭车门，导致林阿姨被带倒在地。
受伤昏迷的林阿姨被路人发现并报
警，送医后经检查发现林阿姨伤势
不轻，医学评定认为本次事故造成
林阿姨器质性精神障碍，人体损伤
八级伤残。

康复后，林阿姨以该公交车所属
公司未按约履行公路旅客运输合同
为由，将其诉至北仑区人民法院梅山
法庭，要求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3万余元，其
中精神损害抚慰金1.7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之间构
成公路旅客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原告
林阿姨享有消费者的权利，被告公交
公司负有将原告安全送达目的地的
义务。被告公司驾驶员在林阿姨下
车未站稳时，就边起步边关闭车门，
导致林阿姨被带倒受伤。在乘车过
程中人身受到伤害，在违约责任与侵
权责任发生竞合时，原告有权选择其
一进行主张，因此对原告林阿姨诉求
被告公交公司赔偿其受伤损失的合
理部分，应予支持。法庭判决被告赔
偿原告各类损失共计52万余元，其中
酌情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

法官说法 在过去的司法实践
中，一般认为违约赔偿损失的责任不
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但是，《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
对损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进行
了明确规定，即在违约行为亦造成精
神损害的情况下，允许受损害方在请
求行为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同时，请求
精神损害赔偿。这也为受害人提供
了不同救济渠道的选择，有利于保护
民事主体合法权益。

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北璎

鄞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判决驳回店铺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消费者在
网络平台上对商家的产品、服
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是消
费者的正当权利，只有消费者
借机诽谤、诋毁并实际损害商
家名誉的，方可认定为侵害名
誉权。

本案双方因对500元款项
的性质、法律后果存在不同认
识，小美在网络平台上对店铺
给出差评。故本案有两个要点
需要加以审查：一是被告是否
存在借机诽谤、诋毁的情形？
二是否已实际损害原告商家名
誉？

对第一点，虽然被告评价
中的“大忽悠”等评语是否属实
取决于 500 元款项是否为定
金，但被告的评价一是基于真
实交易，二是基于其对原告不
退500元而产生的主观感受，
三是也没有反复多次给出差
评，故鄞州法院认为被告的差
评尚不构成借机诽谤、诋毁。

对第二点，原告并无证据
证明被告的一条差评已实际损
害商家名誉。原告作为经营
者，对消费者的批评也应予以
适度容忍。

综上，鄞州区人民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该案判决已生效。

顾客给差评被商家起诉
是正当批评还是侵犯名誉权？

顾客小美到一宠物店消费后，感觉被对方“忽悠”了，
于是在线上平台给了宠物店差评。宠物店遂以侵犯名誉
权为由将其起诉到法院。消费者的差评究竟算正当批评
还是侵犯名誉权？鄞州法院对该案的判决给出了一个分
析视角。

怎样的“差评”
可能侵犯商家名誉权？

本案的承办人，法官郑燕对此案进
行了分析。怎样的“差评”是消费者的
正当批评？怎样的“差评”可能侵犯商
家名誉权？

因“差评”引起的名誉权纠纷，背后
其实是消费者的批评权与经营者的名
誉权之间的冲突。消费者有对商品质
量和服务进行评价与批评的正当权利，
但任何权利都有边界，超过边界就将侵
犯另一种权利。若允许消费者滥用批
评权，则经营者的名誉权保护就无从谈
起。若动辄认定侵犯了经营者的名誉
权，则消费者的批评权也就形同虚设。

法官认为，可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
衡量：

一、“差评”应该是基于真实的交易
而作出。若消费者根本没有与经营者发
生过交易，其评价的前提条件就不存
在。此处的“交易”应作宽泛理解，既包
括购买商品也包括接受服务，既包括合
同实际履行也包括缔约前的咨询磋商，
既包括合同完全履行也包括合同部分履
行。若没有发生过真实交易而随意给差
评，可能构成名誉侵权。

二、“差评”的次数应与交易的次数
适度对应。若因一次交易过程中的不满
而反复多次对经营商家作出“差评”，则

“差评”发布者可能已有借机诽谤、诋毁
的主观意图，可能构成名誉侵权。

三、审查普通消费者作出的“差评”，
应看其陈述的情况是否基本真实，但不
应以是否完全客观真实作为判断标准。
若“差评”陈述的情况基本真实，即使带
有部分主观评语，在用语不出格的情况
下也不应认定为借机诽谤、诋毁。

四、判断“差评”是否已实际损害经
营者名誉，应从发布主体的身份，差评
的数量、浏览量、影响范围等方面综合
考虑。若是网络大V、有一定影响力的
公众人物借用其影响力而发布差评，则
对其差评的审查标准也必然更高。

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尹杉

2020年的某天，小美来到
一家朋友推荐的宠物店，想购
买一只宠物猫。离开之前，她
付款500元给店铺的负责人。

第二天，负责人在微信上
问小美：“今天来不来店里？”小
美回了句：“等会看看吧！”随后
就没了消息。

一个多月后，小美突然在
微信上联系宠物店负责人，称
自己怀孕了，并且对猫过敏，要
求商家将钱退给她，只要退400
元就行，其以后可以介绍朋友
过来。

商家则回复称，这500元
属于定金，交了之后是不会退
的，建议小美将这笔定金转给
其他购买者或以后再来购买。

双方因这500元是否属于
定金发生争执，后在微信上多
次交涉，但问题并未解决。

2021年的某天，宠物店负

责人突然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了
一条关于自己店铺的差评，称
店主是大忽悠，不买还不退钱
之类。店主和小美确认，的确
是小美所写。

确认之后，店主以小美恶
意差评，侵犯宠物店名誉权且
严重影响店铺正常经营为由将
其诉至鄞州区人民法院，要求
小美立即删除恶意评论，在网
络平台上向店铺公开赔礼道
歉，赔偿实际经营损失1万元
并承担原告维权费用。

小美则答辩称，差评的确
是其所写，但并不构成侵犯名
誉权。因为店主给不出“不退
500元”的正当理由，所以类似
于“大忽悠”这种评价并非没有
事实依据。此外，自己给店铺
差评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权
利，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
部诉讼请求。

消费者给商家打了差评
竟被商家告上法庭

评论产品、服务是消费者正当权利
法院驳回商家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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